瓦政办发〔2018〕79号

瓦房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瓦房店市2014年以后新安装10吨以下燃煤锅炉
整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有关乡镇人民政府，有关街道办事处，市政府有关部门及相关单位：

经市政府同意，现将《瓦房店市2014年以后新安装10吨以下燃煤锅炉整改工作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工作实际，抓好贯彻落实。

                     瓦房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年9月18日
（此件公开发布）
瓦房店市2014年以后新安装10吨以下

燃煤锅炉整改工作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大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关于严格落实燃煤锅炉整改工作的函》（大质监函字〔2018〕32号）文件精神，扎实推进全市2014年以后新安装10吨以下燃煤锅炉整改工作，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减少大气污染、提升空气质量、保障群众健康为目标，切实将中央环保督察反馈名单中涉及我市的66台燃煤锅炉整改到位。

二、整改时间节点

列入反馈名单的66台燃煤锅炉必须在2018年9月20日前整改完毕。

三、组织领导

为切实推动全市2014年以后新安装10吨以下燃煤锅炉整改工作，成立燃煤锅炉整改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如下：

组  长：宋玉章  市委常委

副组长：王国金  市市场监管局局长

        栗世君  市环保局局长

成  员：蔡世奇  市规划建设局副局长

        冯宝松  市经信局副局长

        杨治刚  得利寺镇镇长

        乔  树  李官镇镇长

全厚永  永宁镇镇长

        张庆新  复州城镇镇长

丛  军  谢屯镇镇长

        刘  涛  老虎屯镇镇长

        于永恺  红沿河镇镇长

        王明胜  元台镇镇长

尹晓琦  西杨乡乡长

洪  升  杨家乡乡长

        刘长奎  驼山乡乡长

        于世源  铁东街道办事处主任

姜国东  岗店街道办事处主任

张忠革  太阳街道办事处主任

战  友  九龙街道办事处主任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主任由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张翼同志担任。

四、工作要求

（一）严格整改，加强配合

各成员单位要严格按照环保督察要求监督燃煤锅炉使用单位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整改，要做到整改彻底不留死角。对于整改工作的难点，集中力量，加大整改监察力度，加强各部门间的沟通和配合，督促企业严格按照要求整改到位。

（二）及时统计，及时上报

各成员单位要做好锅炉整改信息反馈工作，按照环保督察组要求每周五10时前将情况报整改领导小组办公室，整改领导小组办公室于每周五12时前将情况汇总向上级汇报。

五、责任分工

（一）市市场监管局对此项工作负总责，并负责督促66台燃煤锅炉的使用单位办理燃煤锅炉的注销手续，对未及时办理注销手续的燃煤锅炉，本着应注销尽注销的工作原则，进行公告注销。

（二）市环保局落实每台锅炉整改使用情况，对已进行更换、改造的锅炉，检测其是否达到大气污染排放要求，发现未达到大气污染排放要求的锅炉立即停止使用，对至今未整改的燃煤锅炉，监督其拆除。2018年9月18日前，向市政府上报66台燃煤锅炉污染排放达标情况。（已改造、已更换锅炉污染排放达标情况，未改造、未更换锅炉污染排放达标情况）

（三）市规划建设局落实居民生活供暖锅炉整改使用情况，对至今未整改的居民生活供暖燃煤锅炉，监督其拆除。

（四）市经信局落实工业生产锅炉整改使用情况，对至今未整改的工业生产锅炉，监督其拆除。

（五）各相关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根据属地化管理原则，做好辖区内燃煤锅炉整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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